
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①

范晓婧

　　提　要：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１９３７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
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

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

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

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

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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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县为基层自治单位，“国家庶政之推行胥从县始”①。而 “县志之作为史学之基础，

县志不详则省志无所取材，即国史难资考征”②，因此，县志内容广泛，“凡天时、地理、物产、

民情、政绩之循良，科名之显达，与夫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理学名儒、嘉言懿行，历历详

载”③，可谓一县之 “百科全书”④。对于中国近代以来重要历史事件———全面抗日战争，在

１９３７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从县域视角展现出战争对基层之影响及
基层民众对全国抗战之贡献。这类抗战书写是这一时期县志时代特色、家国情怀的文本体现，亦

是对整体史的微观补充。

一　县志大事记中的全面抗战书写
方志不仅分门别类记载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民风政情，还绍述前事、统合古今，通过地

域历史源流与变迁的钩沉，呈现地方社会的世代延续性。其中的大事记一门主要承担爬梳地方

历史脉络的功能。大事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录一地历代有重要影响的大事要事，“方志

之大事，犹史书之本纪，本纪挈一朝之政纲，大事撮全书之典要，其事尤相类也”⑤，一般置

于志前，起纲举目张、统领全志作用，一定程度上可补志书 “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

之效不彰”⑥ 之弊。志书开设大事记最早可追溯至南宋，嘉定七年 （１２１４）高似孙编成之 《剡

录》便设有 “县纪年”⑦。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 《修志事例概要》，其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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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 “须特列大事记一门”①，此后民国所修志书大多专列大事记项。抗日战争 “是正义和邪

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重大影响，完全符合志书大事

记采录标准。

（一）大事记全面抗战书写的体裁使用

大事记书写一般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两种叙事形式。编年体以年为序，记写史实；纪事

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中心，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发生、演变整个过程，穷源竟委、有始有终。以民

国 《长汀县志·大事志》为例，该县志蒇事付梓之时，全面抗战爆发已逾５年，长汀县虽非沦
陷区，亦受到战争的深刻影响。该志卷２《大事志》（丘复原纂、廖荻甫续纂）断限至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３月，采用民国纪年与干支纪年并存的形式标示年份，以编年史体逐年逐月逐日记事。
如以下事条：“（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机炸毁横冈岭民房数所及厦门大学宿舍一部……

十日，日机炸毁上塘湾及新县政府附近民房数所……六月二十二日，日机六架炸毁社坛前、仙隐

观前、报恩寺前等处民房二十余、中正路商店数十，老幼共毙四十余人。”③ 此类编年史体记事，

时间明确、事实清晰、言简意赅、大事不漏，但记事过简，不能顾全事件起伏曲折，特别是后续

影响大、事态发展持续时间长的事件，仅使用编年体记叙难免首尾割裂、支离破碎，纪事本末体

正可补此项之不足，因此大事记中两种体裁的采用很少 “泾渭分明”，常出现 “焦不离孟、孟不

离焦”的情形。该 《大事志》亦不例外，如以下事条：“三十一年 壬午 （一月）十五日日机九

架又来投弹，炸毁中正路司前街、司背街、半片街、打油巷，及小关庙前行店二百六十余间，暨

官店背牛皮寮下桥下坝五通庙前民房数所，击沉民船十余艘，共毙男女一百余人，伤数十人，报

闻省政府拨五千元施赈，旋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因公过汀，闻悉亲往灾区勘察并电请中

央拨汇赈款五万元，省执行委员会派组织科长黄际蛟携赈款五百元来汀发放，又本县及各方募款

记达一万余元之谱。”④ 这一事条完整地呈现出事件的来龙去脉，日军的残暴、人民的苦难、政

府与社会的救济，构成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方志具有地域性，县志大事记的抗战书写范围限定在

一县行政区划空间内，但小区域亦是大社会的缩影，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既完成县域

全面抗战时期时间线的梳理又可铺陈事件各方的关系面，勾勒出抗战对县域各种直接与间接的影

响。文本书写的是地域的具体实际与特殊存在，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亦隐含全国一致的战

时形象和战争伤害的某些共性特征。这从其他县志大事记中也可关联印证。如民国 《古田县志》

卷３《大事志》采用编年史体记录：“（１９３７）七月中日战事发生后，政府与各军队为防御计，
令人民在险要所在建设战壕土堡，至人民亦谋自卫，遍设防御飞机洞。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敌

机来炸南关外飞机场，伤农民二、耕牛一。十七日复来炸县城五保街尾，死妇人一，民房炸倒三

间。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敌机炸毁过河东门头村，陈姓厝屋全座损失不少，死妇人四，并炸县

城双坝河将军庙，死农民二。越一日又来炸北关外，毁店屋十余间，其余过境多次均未投弹。二

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敌机四架飞炸谷口等处，间有用大石头代弹者，计民房三所及岭尾花桥，又

及峨洋万寿桥均被炸坏。”⑤

３１１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①
②

③
④
⑤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编：《修志须知》，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０页。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
９月４日，第２版。
民国 《长汀县志》卷２《大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３５册，第３８９页。
民国 《长汀县志》卷２《大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３５册，第３８９页。
民国 《古田县志》卷３《大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１５册，第３４５—３４６页。



（二）大事记全面抗战相关史实书写中的情感表达———以民国 《镇宁县志》为例

方志书写讲究据事直书、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不直抒喜恶、不议论评价。胡乔木

曾说：“客观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地加以评论。地方志不是评论

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余的评论，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① 但民国 《镇

宁县志》大事记中有关抗战书写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和情绪表达。该志 “首志地理”，次设前

事，此前事志即大事记。总纂胡鄖手订之 “编纂说明”指出，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

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虽不重祀而戎不可轻，故志前事为次。② 就是说，述往思来、知古鉴今

的作用及作为 “大事”记载重要内容的兵事战争在当时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使大事记成为仅

次于 “立国要素土地、人民、政事，舍地载则无从立言”③ 的地理志。该大事记书写者在语言

组织中不吝使用带有鲜明感情色彩和主观好恶的词汇，如记写县民抗战热情：“是年七月，卢沟

衅起，日寇发动侵略，邑人愤甚，各界联合组织抗敌后援会，于党部积极展开宣传募捐等工作。

冬十月，六十军军长卢汉请缨北上杀敌，由昆明出发过县，各界逐日迎送备礼犒劳献旗祝捷情绪

热烈紧张。”④ 在 “修筑安顺飞机场”事条中，用 “横征暴敛、弊窦百出”描述办理人员行为，

这种贬义词语既是描述，亦是评价，是对贪官污吏发国难财愤怒的表达。而前面 “奉令”一词

暗示政府在场，愤怒的矛头具有不言自明的指向性。类似表达在此 “前事志”中不一而足，如

事条 “省府财政厅派顾逸群率查文员十余人来县办理土地陈报，分赴各乡丈量田亩，而查文员

等敷衍功令，并未实地丈量，多数仅凭目测，且收受贿赂，任意增减，故所定亩分等则多属失

平，遗害民间不浅”⑤。再如事条 “民国廿八年，重禁洋烟缉私队来镇籍大扰蝬索，中饱不一而

定”⑥。“省府财政厅” “重禁洋烟缉私队”是抽象国家政权的具象化代表，如果前述 “奉令”

一词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里已是明确公开对政府的不满与批评。官修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

达的重要场域，政府借此传达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是中央统制地方、维持教化一统格

局的手段之一。如林开世认为 “方志的撰写，私人的声音往往被尽量的排除”，个人意见 “不能

直接透过文字来表达”，“方志编写的目的，并不是要让编纂者尽情呈现他的见解和才华，而是

具有政绩与官方建档的意义”⑦。民国 《镇宁县志》 “创于清季李昶元太守，脱稿于民国胡鄖县

长”⑧，内容由 “胡公斧定然后缮正”⑨，李炳侨县长任内 “稿成付梓”。县长是政府官员，是

官方意志的代表，该县志确为官修，且其蔚成亦有响应或借力国民政府倡修志书东风缘由，李

寰序中明确讲 “近年国府订颁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法及修志章则，通饬遵照，昭代右文章

氏之遗志得遂，足以瞑目于地下矣”瑏瑠。但此 “前事志”文本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当时政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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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负面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３个不同层面的缘由：其一，此志稿成付梓于１９４７年，
彼时，抗日战争甫一获胜，百废待兴之际内战又起，国民政府统治力虚弱，官员中存在不同程

度的离心倾向，对于民间舆论、政治意识的掌控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二，方志理论上承担整合

地方社会、维护国家统治的文化功能，但实际操作中地方意识、书写者自我政治体认和价值判

断也有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与自发性。其三，书写者的道德素质与文本的客观性直接

相关，章学诚强调史德，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①，而

“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②。此志亦讲 “执

史笔者有三大忌：偏爱偏恶私其所亲一忌也，考查不周以耳代目二忌也，怵于权势曲为迁就三忌

也。作史者犯此三忌即不成其为史，修志者犯此三忌亦不成其为志”③。这或是贯穿于整本志乘

的指导思想。

文本对场景的描绘既是历史记录，亦是书写者现实关照和自我意愿的表达。章学诚认为，

修志 “忌偏尚文辞”， “要简，要严，要核，要雅”④。方志大事记要求事要文简、惜字如金，

而此 “前事志”记写胜利喜悦不吝辞藻：“八月十日，倭寇投降消息传到，一时欢腾，全市各

街民众纷纷燃放鞭炮庆祝。九月七日，各界召开庆祝胜利大会，举行盛大游行，比户张灯结

彩，贴喜联、鸣鞭炮，晚开游艺会演剧。八日，各街迎春亭玩龙灯狮灯，全城锣鼓喧天，远近

趋集，人山人海，晚放烟火、唱花灯。九日晚，各界复作火炬提灯游行。三日以来全市狂欢盛

况空前未有。”⑤ 书写者用文字再现历史现场，亦将感情融入文本的字里行间，这或是载笔者

个体情感的自发流露，亦或有 “值抗战胜利，日寇称降之际，允宜大书特书以扬国威于寰

宇”⑥ 之用意。

民国 《镇宁县志》在 “民风志”中讲到，“（我国为多民族国家）各族间界限□严，互相歧
视，其婚姻仅限于同一之族类，鲜有打破种族界限而联姻者，甚至同一苗也，青苗与花苗、黑夷

与白夷、花革老与红革老之间亦不互相联姻，界限之严有如此者，无惑乎时有斗争、互相残杀，

减少人种、削弱国力”⑦。镇宁亦为多民族地区，“自历史及习惯上观察可分为汉族、夷族、苗

族、回族四系”⑧，其他还有穿青、李民子、华獠、屯堡人等，但该志大事记文本所呈现的是，

面对日本侵华，“邑人愤甚”，对北上抗日军队，县邑各界 “逐日热烈迎送慰劳”，抗战胜利后，

举邑欢腾，无分彼此。“地方志是一个地区某一时代历史横断面的真实反映”⑨，邑乘文本对历

史情景的描述，使宏大的战争叙事着陆到具体化的县域，以小社会的视角佐证，即使 “衣冠异

制、言语异声、习俗异情，然皆黄帝之赤子、中华民族之宗派也”瑏瑠，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

辱”，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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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２６５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８４２页。
民国 《镇宁县志·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４册，第５４１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８５７页。
民国 《镇宁县志·前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４册，第４３２页。
民国 《镇宁县志·胡鄖序》，“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４册，第３５２页。
民国 《镇宁县志·民风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４册，第５９２页。
民国 《镇宁县志·民风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４册，第５９２页。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８页。
民国 《镇宁县志·胡鄖序》，“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４册，第３５２页。



二　县志抗战人物的文本书写
人物记载是方志的一个重要部分①，全面抗战爆发后，无数国人为保家卫国战死疆场，采录

这些抗战烈士是方志传统文化价值内核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为，而抗战人物一经采录并书写即成

为志书本身，成为解读志书时代文化特色的线索之一。

（一）县志记载抗战人物的必要性

地域人物载入志书代代相传是满足乡人旌扬祖先、扩大家族影响力的心理诉求的一种必要手

段，“志也者，所以留名也，人孰不爱其名而欲表其祖父之行状？”② 从这一点出发，志书能满

足邑人爱名留名要求，也具备 “微显阐幽、表彰善行”③、化民成俗的功能与责任。“夫志乘者，

一邑之史也，无志乘则善恶同归泯泯，安怪善者不劝、作奸犯科者之毫无忌惮哉？”④ 章学诚也

认为 “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

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

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因此 “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

之意。”⑤ 日军侵华期间，“国祚之不至中斩，正义之得以维持，胥赖我忠勇将士，掷头颅，流

热血，有以致之也。”⑥ 将抗日英烈载入县志，是对为国捐躯者必要的表彰，这种表彰对烈士的

亲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心理补偿与安慰，同时，表彰代表着官方认可，是政府观念与社会认知的宣

告与表达，具有榜样示范的功效，通过旨在垂光本县的邑乘文本，强化爱国、为国尽忠的价值

观。因此，政府会着意强调在志书中呈现于国有功、利于维护统治之人。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５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 《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中有关人物入志的规定，在 《修志事例概要》

基础上增加记录 “抗敌殉难诸烈士”的要求，“凡乡贤名宦之事迹，及革命先烈暨抗敌殉难诸烈

士之行状，均可酌量编入，但不得稍涉冒滥”⑦。民国 《凌云县志》直言党务篇为 “民国三十一

年奉省令增编”，该篇分为４部分，其中之一即为 “先烈事迹”，包括抗战人物。县志对抗日烈

士的载入与书写，既符合志书选录地域人物的传统特点，也浸入了深刻的乡邦情感，同时还是县

邑家国观念的主动表达及响应政府规定的现实实践。

此外，县志记载抗战人物还有两个层面的必要性：其一，与国史相比，县志在考证地域人事

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⑧，而 “国史取材邑志”，如民国 《阜阳县志续

编》明言，“纂修邑志之本意”，“俾国之修史传者，胥获征集邑志左列之人而纪载焉”⑨，“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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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黄苇等认为方志必载人物是方志代代相承的定例和传统，参见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６５９页；来新夏认为封建时代的方志深受纪传体史书影响，人物记载占有很大篇幅，甚至某些
县志被认为是权势人家的 “家谱”，辛亥革命后，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增多，但人物记述仍是志书的重要内

容，参见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６页。
民国 《古田县志·张海容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１５册，第２９５页。
民国 《古田县志·张海容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１５册，第２９５页。
民国 《古田县志·陈元璋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１５册，第２９４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８４３页。
《清镇县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记》，民国 《清镇县志稿》，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铅印本。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编：《修志须知》，第２０２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８５７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宁序》，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黄山书社，２００８年，
第８页。



不详备，则日后何由而证也？”① 无数小兵小将丧身于战火硝烟中，如县志不能考证记载，终会

被历史遗忘，对其本人与家人都是莫大遗憾。其二，县志对于当地邑人来说是乡梓情怀的寄托，

是对历史文献与共同记忆的保存与传承，但对于县域之外的读者，邑志是该县形象的表征与反

映，抗战人物既具有 “垂光本县”的精神价值又能代表县邑 “为国效忠”的现实凭证，其入志

立传，是县志抗战形象塑造和地域自信建构必不可少的方面。

（二）入志抗战人物的类型归类

民国以前，方志从儒家思想三纲五常的价值体系出发，按照以类相从，将人物区分为 “名

宦、乡贤、武功、忠义、孝友、儒林、文苑、义行、隐逸、流寓、方伎、仙释、列女等类”②。

民国是新旧时代转型时期，方志适应时代潮流，在体例、内容方面开始出现革新，但大体上仍因

袭传统类别，因此，入志人物的书写，首先面临一个归类问题。

民国 《长汀县志》将抗战英烈归入 “忠义传”。对忠孝节义者的录入与书写符合传统伦

理价值和统治阶级意志，是旧志人物传的重要内容，如章学诚认为 “列传亦以名宦乡贤，忠

孝节义，儒林卓行为重”③。民国 《长汀县志》斟酌损益旧志与省颁修志通例，其忠义传卷前

置有小序一段，阐明该卷义例： “忠义胡为而传也，曰纪以死勤事诸人也。夫一邑之大，无

敢死之人为之保障干城，则邑谁与守？故无论御敌而死、杀贼而死、殉难而死，事虽有成败

利钝之不同，其以死勤事一也。官斯土者必不畏死，而后无负地方之寄生斯土者，必不惜死

而后无忝山川所钟。太史公曰：死有重于泰山。非是其谁属欤？用纪官民之死邑事者著于篇；

其为国捐躯若郑立中、罗良辈，则系之列传；惟周之蕃大节炳然，非专死邑事，然付诸循吏

则不伦，旧志列之流寓，则失考，以其就义在邑，无可附丽故仍入焉。”④ 这段文字主要对两

个问题作出阐释。其一，为忠义者立传之意义：忠义者是以死保家卫国之人，是县邑的保障，

其死重于泰山；其二，入忠义传的人物分三种：为邑事而死者，为国捐躯者，“非专死邑事”

但 “就义在邑、无可附丽”者。卷中所列 “中华民国抗战阵亡官兵”，显然属于为国捐躯的

忠义之士。

民国 《兴义县志》亦将抗战人物载入人物传的忠义类中。其 “序例”中说明：“其人智勇兼

资，教战有方，或出天授，或出军校，无论功绩著于党国，或在乡里，而有良将风者列良将传，

临阵捐躯者列忠义传。”⑤ 民国 《镇宁县志》则将抗战人物归入人物志的义烈类，民国 《大埔县

志》归入列传忠烈类。名称大同小异，不外乎忠孝节义的传统价值框架。

这种对入志人物类型的划分争议颇多，民国学人吴宗慈在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拟定的 《江西

省通志人物列传编纂方法之拟案》中提出：“将名臣、宦业、理学、儒林、文苑、武功、孝友、

义士、善士、隐逸诸名目，概予删除，改为列传，悉以世代先后为次。”因为 “旧志载人物，尝

区分品类，班固方人，为讥不免。试从实际论之，其品类评骘，遗憾滋多。盖收入宦业者，未尝

不可入名臣，收入隐逸者，未尝不可入文苑。至义士善士等，尤易混淆，且子为名臣，祖若父为

文苑隐逸，依目次排列，必先见子 （通例以名臣为首也），后乃及其祖父，伦序颠倒，似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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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８４７页。
沈松平：《新方志编纂学》，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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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兴义县志·序例》，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稿本。



宜。”① 民国学人瞿宣颖也认为：“人物不能强分门类，旧志孝友忠义之属久为诟病，无俟烦言，

然亦不能绝无排比之法，要宜略以时代性质为次。”②

民国 《泰宁县志》持相似看法，其 “凡例”表示 “窃谓邑志人物只应如章氏所云，寻常列

传详一人之生平已足，似无庸别立题目”，“兹编依据此旨，人物概称为列传”，但仍 “以题目分

注其下”③，依然有类型的区分和考量，其中载入的 “民国最近抗战阵亡烈士姓名”仍归在小标

题 “忠义”类下。

（三）抗战人物文本书写特色

志书人物部分的书写形式，一般有传记式、简历式、人物表、事略等类型。传记式记述人物

生平事迹言行，要求能反映人物个性特点；简历式只简单记录人物基本情况，不记述事迹；事略

则记录人物事迹大略，与传记不同在于，事略不必对人物生平完整记述，只记一件或几件主要事

迹即可。④ 民国县志中抗战人物书写，采用较多的形式为简历式、事略、人物表。

民国 《上杭县志》丘复所纂 “列传三”中录有两位抗日烈士，文本记录了他们的籍贯、学

历背景、兵役升迁、战功、牺牲时间地点、国府恤金等基本信息。在记述烈士薛先维时，附录了

薛本人记录的东林寺战役将士奋勇杀敌、肉搏五日战斗情况，读之如临其境，一如丘复文中所言

“我军浴血抗战、视死如归、大无畏之精神为可敬也”⑤。这一附录，恰到好处，不仅未显累赘，

反而能激发读者共鸣；同时，亲历者对战役的记述是最直观和准确的资料，以附于个人介绍的形

式入志实现了对历史资料的保存与传承。该志于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告成，付梓于民国２８年。这
一年抗日战争艰苦卓绝，该邑中又有众多乡人战死疆场，邑志再添续增部分于 “列传三”，依据

“县抗敌后援会二次送稿”，所记人物皆为抗日烈士。此次补录较前述更为简略，仅记述所属部

队、军阶、牺牲时间地点年龄、政府抚恤金金额及年限，文末指明 “其未载恤金者皆尚待颁

恤”⑥。国民党政府抚恤金不属于人物本身基本或重要信息，无载入之必要，此处详细记录显然

带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其指向烈士的在世亲人，志书记录具备凭证意义。这种简略的记录形式已

类人物表。

人物表是民国县志抗战人物记载中频繁使用的体裁形式。如民国 《大埔县志·列传十》

忠烈类中附忠烈表，人物排列以死难先后为序，表格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职级、部

队番号、事略、备考等项。其他县志人物表涵括项目大同小异，如民国 《兴义县志·忠义

传》中所附 “中华民国贵州兴义县忠烈将士”姓名录，根据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发到该

县的抗战期间为国服务而捐躯者名录编制，表格内容包括姓名、级职、部队番号机关名称、

年龄、死亡日期、地点、备考各项。民国 《雷平县志》 “抗战事迹”篇所录 “雷平县出征抗

敌阵亡官兵姓名登记表”，其涵括内容除常规项目———姓名、级职、队号、详细住址、恤令

生号等，增加了 “遗族名号” （父母姓名）一项，这显然隐含表彰父母之用意，符合中国传

统伦理文化特点。这些人物表所录信息与前述简介式人物记载内容大体一致，但更简洁清晰，

也便于搜索查询。这正是人物表的一大优势。章学诚认为史家列传 “繁晦至于不可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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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慈：《修志丛论》，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第１８０页。
瞿宣颖：《志例丛话》，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第２１１页。
民国 《泰宁县志·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３９册，第６９２页。
参见沈松平著：《新方志编纂学》，第１３９—１４０页；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第１８９页。
民国 《上杭县志·列传三》，“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３６册，第３６６页。
民国 《上杭县志·列传三续增》，“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３６册，第５０１页。



“使欲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①，“表则取其囊括无遗，传则取其发明有自。意冀该而不伤

于芜，约而不致于漏，庶几经纬相资，以备一方之记载也哉”②。民国学人吴宗慈参考章学诚

理论，提出方志记载义烈事 “惟有用以简驭繁之法，概列以表，如有特殊事实，则于表中事

由一栏，赘以数十字足矣。如此，则既有篇幅，又不没人之善也”③。一县中抗日牺牲者众多，

无论从时间、经费还是志书篇幅考虑，都无法一一搜集资料、考证事迹作传，这种情况即适合采

用人物表形式。

民国 《凌云县志》抗日人物记载较为特殊，未依惯例纳入传统列传门类，而是置于应省

令要求增设的党务篇中，此篇分为沿革、组织、先烈事迹、文献４个部分，带有深刻的政治
烙印。抗日烈士本与党务无关，书写者载于是篇，必须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使抗日

烈士与党务不违和地对接起来。最终书写者发掘到革命先烈这一可以拓展意义与范围的称谓，

在该篇设先烈事迹一节，开门见山指出 “为民族效命”之士与 “革命先烈之为党国牺牲，事

迹同、志趣同，彪炳功勋，均无不同，为堪辉映千秋、永垂纪念，爰作本县抗战阵亡殊勋将

士传”④。通过革命先烈一词，抗日英雄在留存志书永垂纪念的同时，也成为编修者向 “党

国”交的 “忠心书”。虽然其设置主要是政治用意主导下的行为选择，但具体文本书写可圈可

点。其一，人物记载有详有略，略者仅记其姓名、籍贯、所属部队、军阶、阵亡时间地点等

基本信息；详者则记录家庭背景或读书情况，兼及描述长相、性格等个人特点，如 “状貌丰

伟”“天性肫挚”“为人短小精悍而天性纯笃，夙敦孝悌”“禀性笃实”等。其二，引用人物

本人或其亲人话语展现人物特点。如对烈士劳继邦的书写：“城厢王北街人，云峰高水校毕业

生，状貌丰伟，首届征兵令下，从容请于其父曰：‘儿欲暂离膝下，赴前方杀敌，为国立尺寸

功名，将来食禄千钟，承欢养志，比较今日菽水，似为更胜一筹也。’语婉而意挚，父奖而许

之，遂自动应征，充陆军一七一师五一三旅一零二五团三营五连中士班长，与本班兵士亲爱

如手足。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于上海?藻浜阵地奋力苦斗，光荣殉职。呜呼，战阵有

勇、在家为孝、在国为忠如继邦者，洵青年之模范矣哉！”⑤ 引用本人语言，生动可信，传主

形象超越苍白冰冷的姓名、数字、简牍浮文，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书写者利用驾驭文字

的技巧展现出志书传记的魅力与力量。而文本一旦生成即成为志书的组成部分，既构成又彰显

志书的文化特色。

三　县志书写中对全面抗战史实的升格处理
为凸显地域重要或特色事物，志书常突破常规体例，以升格的方式，单设专志或专章，集中

记述。⑥ 这在全面抗战相关史实的县志书写中，亦多有采用。

以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为例。此志续修起于民国 ２４年 （１９３５）， “书未成，值倭乱，

９１１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５１２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１０２３页。
吴宗慈：《修志丛论》，摘自朱士嘉编著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史志文萃》编辑部出版，１９８６年，第
１５７页。
民国 《凌云县志·第九篇党务·先烈事迹》，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石印本。
民国 《凌云县志·第九篇党务·先烈事迹》，民国３１年石印本。
参见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２１页；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当代
志书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２６页。



稿多散失。继又起于民国三十三年廖前县长麟”①，至民国３４年书成。这一时期 “阜城虽卒

免沦胥，而敌骑固数四窜扰。且终岁在敌伪环伺之中，‘四面楚歌’”②。修志活动受到抗战的

重大影响，“限于环境，局于时间，故对道光旧志，不敢轻议重修”③，“命曰 ‘续编’，亦聊

表不及彻底重修，姑作旧志之貂续云尔”④。既为续志，一仍旧志门类，但时移势迁，内容已

不尽同，依据现实情况新增三志，其中之一即为抗战史料。将抗战史事升格为专志记述，足

以说明书写者对此项之重视，亦彰显志书反映时代的内在特性。仓修良认为，不能反映一个

时代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的著作缺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方志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不断变

更其形式与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⑤ 抗战史料的升格是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最显著的

特色。

（一）抗战史料卷的内容概况

该卷首先梗概阜阳县抗战总体情况，“阜阳为皖北重镇，敌骑频来窜扰，所幸全县民众敌忾

同仇，争先恐后，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供应驻在及过境国军外，若组织团队、捍卫地方，若

供献财产、毁家纾难，壮丁则踊跃应征，军民则合作抗战，以及数年来出征游击阵亡军人之为国

捐躯，迭遭轰炸，官绅士庶之效死勿去、义勇热诚，不胜枚举”⑥。继而从 １７个方面分述之，
其中前６项概述该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兴起发展终结之过程；第７～１０项，分述县内发生之主
要战役、战事，依次为南照集战役、小曹集战役、九十二军却敌记、骑二军却敌记；第１１项
记述 “阜城数被敌机惨炸”，简述民国２７年、３０年、３３年县城被炸情况，后附 “阜阳县政

府故秘书吕若枋殉国事略”；第 １２项为 “黄河决口为灾”；第 １３项为 “吴秉彝毁家纾难”；

第１４项为 “三队长抗战不力伏法”；第 １５项胪列 “本县征出兵役数目”，分别记载了民国

２６—３３年未设团管区、设团管区、设师管区３个时期所征壮丁数目，说明７年半内 “共计征

出壮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名。其自动志愿入伍及地方团队服役者，均不在此数”⑦，邑民对

抗战贡献可窥一斑。第１６、１７项为阵亡将士统计表，分别为 “阜阳抗战军人姓名住址番号

暨阵亡年月地址一览表”“小曹集游击战役阵亡官兵姓氏里居一览表”。文末载 “编者附识”，

说明小曹集战役 “关于阵亡将士姓名、里居，未能详列，且不免小有舛误。兹经派员赴乡详

细调查，特制本表，以资补证”⑧。这可以说是编修态度的展现，同时亦凸显出志书编纂地近易

核优势。

（二）抗战史料卷的书写特点

一是以事系人。志书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生人入志通常会用以事系人方法处理，即在叙述

事件时，顺带介绍涉及的相关人物。该志抗战史料卷灵活运用这一方法。在概述该县抗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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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郭序》，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４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廖序》，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２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凡例》，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１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廖序》，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２页。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４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卷１４《抗战史料》，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
４３５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卷１４《抗战史料》，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
４４５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卷１４《抗战史料》，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
５４９页。



自卫军缘起与组织成立情况时写道：“饷项统由吕县长 （笔者注：吕荫南）一肩担荷，暂以四

乡素有积谷及国军转进时所遗军米、军麦拨济急需。既未经省府资助一饷一弹，且终吕任亦未

向地方捐派分文。”① 在记述小曹集战役时，偏重着墨吕荫南从兄弟吕子卿带领亲邻投军作战

事迹；在记述 “阜城数被敌机惨炸”情况时附吕若枋殉国事略，大致讲述吕荫南胞弟吕若枋学

业优异、事业有成，战时暂代县政府秘书，“虽警报频传，未便返乡暂避”②，最终与其妻、子

一同遇难。很明显，以上所记之人皆与吕荫南有关。吕荫南其人，１９０６年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７
年受孙中山指派回阜阳建安仁会，１９１２年被选为众议员，任孙中山随从秘书；参加护法运
动；创办上海市私立安徽中学， “八·一三”事变后，迁其于阜阳；１９３８年出任阜阳县长，
组建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三路军，同年１０月汤恩伯部进驻阜阳县后，辞县长一职赴安徽农学院
任教。③ 吕荫南资望在阜阳县甚至全国都不容小觑。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阜阳时任县长廖麟推
动继续编修志稿，“适值革命巨子吕君荫南归里养疴，遂一致公推为总编纂”“钩稽编次，则

皆吕君之力”④。吕荫南对此县志有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文本书写在呈现史实的同时，也会

融入编纂者个人感情与现实期待。以上事件所系之人确有入志资格，但最终能够入志的原因

不能排除没有总纂吕荫南授意。志书不仅是保存史料、资政教化、寄托乡梓情怀的地方文献，

也能成为为地方要人、名人背书的载体。这一点在 “三队长抗战不力伏法”一节的书写中亦

可体现。志书一向 “隐恶扬善，舍奸恶而取良善”⑤，“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

虚心尔”⑥。此节重点显然不是抗战不力的３个队长，而是以此事件系廖麟县长，记述其秉公执
法的执政作为。

二是隐晦笔法的使用。该卷专记抗战史料，其中一节为 “黄河决口为灾”，其中只字未提

抗日情况，大背景仅一句 “民国二十七年夏，河决中牟，洪水横流，豫东、皖北数十县悉成泽

国”⑦。结合历史背景可知，此事系１９３８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１９３８年６月，日军占领河南
省会开封，妄图继续南下进攻中国当时的战时指挥中心武汉。为阻止这一图谋，国民政府决定

实行以水代兵、以黄制敌策略，于河南中牟赵口和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河水自花园口分

东西两股流向东南方向，夺淮河入海，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受改道后的黄河泛水影响，

形成大范围黄泛区。有学者认为，花园口决堤虽然暂时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但给豫皖苏人民

带来巨大损失并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刻影响。⑧ 这一观点在该卷文本记述中亦有印证。阜阳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毗邻河南，受入皖洪水影响，“每届汛期，往往数百里一片汪洋，其间村

墟、庐舍、禾稼、牲畜，顷刻尽付洪波。老弱妇孺长伍波臣者，亦所在多有”。洪水 “不惟伤

人弥众，更将堤外滨河膏腴，多半冲为飞沙”。地质变化导致粮食歉收，灾区民众 “老弱转死，

１２１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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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卷１４《抗战史料》，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
４３６页。
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卷１４《抗战史料》，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
４４２页。
参见戎毓明主编：《安徽人物大辞典》，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０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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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卷１４《抗战史料》，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第
４４２页。
参见徐有礼、朱兰兰：《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少壮流离。滨河素称富庶之区，今则弥望不见村落，不闻鸡犬矣”①。政府的军事决策下沉到

地域、投放到一个个小人物身上呈现出与宏观意义不同的面相，无辜人民的牺牲不是衡量军事

决策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但的确是政治人物责任的注脚。文本书写者无法忽略

这一事件带给当地的影响，但作为由政府官员主持编纂的地方文献，必须将政治责任、官方价

值导向考虑在内，书写者大书黄之灾苦却不着墨抗战决堤事因，仅以类目为线索勾连到大历史

的战车上。该节文末提出治理洪灾的 “调整之计”： “治标方面，惟有从堤距入手，收窄上游

与放宽下游同时并进，庶其有豸。至言治本，则为黄河恢复故道问题，非此时所能为役也。”②

政府以黄制敌，代价甚巨，灾害已成，恢复故道岂能是朝夕之功？书写者亦知局势，身处灾区的

无奈与苦涩只能隐晦地流露在字里行间。受黄河决口改道影响的县邑达４４个③，相似境遇的地
域互为镜像，小地方串联起大社会，成为大历史一个无法忽视的面向。正如该志邢序中所言：

“县之区域虽小，然其关于天人之演变，与夫社会民生进化不息之陈迹，可资后人借镜者，指不

胜屈。”④

结　语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修成的县志，对全面抗战的记载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

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虽然有对事件本身普遍性的呈现，但更多体现地域特殊性，即使前文

所述大事记中体裁的选择及人物撰写中类型划分等方面流露出某些书写上的共性表现，也只是志

书体例的书写惯例与特点。事件降落到方志，就只能以方志的结构框架和写作规范来重新还原与

表达，共性的表现正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具有一贯的体例与规则，但文本的生成无

法完全排除书写者本人个性、素质及价值观念的影响，作为官方政治意识表达重要场域的方志也

会流露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不论这种能动性是体现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运用还是文字隐

晦笔法的使用，而这些不同的书写表现塑造出不同县志的特色。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

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方志是时代的反映，而一经形成又反映着时

代。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

代性。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抗日战争志专项工作室

方志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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